
山东省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鲁知战发〔2022〕1 号

关于印发《2022 年山东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各市

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相关单位：

现将《2022 年山东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省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代章）

2022 年 5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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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山东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

做好 2022 年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纲要（2021—2035 年）》实施，按照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

导小组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依法治理、打建结合、统

筹协作、社会共治原则，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严厉打击侵权假

冒，依法保护权利人、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

一、扎实开展重点难点治理

（一）开展互联网领域治理

1.开展“剑网 2022”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

为。（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通信管理局按职

责分工负责）

2.贯彻落实《2022 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聚

焦电商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

打击互联网领域仿冒混淆、侵犯商业秘密等行为，治理电商刷单

炒信、买卖快递单号等问题。加强互联网广告监测监管，严厉查

处虚假违法广告。（省市场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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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净化药品网络销售

市场。开展医疗器械“清网”行动，夯实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责任。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行动，打击

利用网络生产销售违法化妆品行为。（省药监局负责）

4.集中清理网上涉侵权假冒违法违规信息，对传播涉侵权假

冒信息的网站平台、账号依法依规处置处罚。指导网站平台及时

公开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内容处置情况，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省

委网信办牵头，省委宣传部、省通信管理局、省市场监管局、省

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开展农村地区治理

1.深入开展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行动，持

续严打禁限用药物使用，严控常规药物残留超标。开展农资打假

专项治理，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行为，保障农民群众切身利益。

（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检察院

按职责分工负责）

2.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农村生产经营

假冒伪劣、超过保质期食品及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提

升农村食品安全综合治理能力。（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

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继续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套牌

侵权违法行为。（省农业农村厅负责）

4.加大对虚假承诺骗取林草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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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打击力度，严厉查处生产经营假劣种子违法行为。（省自然资

源厅负责）

5.依法从严惩治农资、种子制假售假等犯罪行为，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省公安厅、省法院、省检察院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开展重点产品治理

1.加大对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打击力度，推动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全链条保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省公安厅、

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省法院、省检察院按职责分工负责）

2.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未经注册（备案）医疗器械、假

冒化妆品和化妆品非法添加等行为，加强国家集采药品、中药质

量监管，坚守安全底线。加强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后监督，对不

符合备案要求的依法处理。（省药监局负责）

3.开展消毒产品国家监督抽查，针对抗（抑）菌制剂违法添

加激素、夸大宣传等乱象，部署对零售药店、母婴店、婴幼儿洗

浴等开展监督抽检，依法从重查处添加违法物质和夸大宣传等行

为。（省卫生健康委负责）

4.推进医用口罩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非医用口罩质量执

法，严厉打击制售和进出口假冒伪劣口罩违法行为。（青岛海关、

济南海关、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5.强化儿童玩具、妇女用品、老年用品、消防产品、电动车、

文具等产品质量执法，严查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掺杂掺假、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违法行为。（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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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6.依法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铅蓄电池违法行为，依法整治

制售超薄塑料购物袋、假冒伪劣可降解塑料制品等行为。加强建

筑保温材料质量监管，严肃查处生产、销售六溴环十二烷等国家

明令淘汰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违法行为。（省市场监管局牵头，

省生态环境厅等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7.加强车用汽柴油质量监管，严肃查处生产销售假劣车用油

品、非法调和成品油、非法运输成品油及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弄

虚作假、以次充好行为。（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8.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电子烟等违法犯罪行为，规范电子

烟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保障人民健

康安全。（省烟草专卖局、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四）开展重点渠道治理

1.开展“龙腾”“蓝网”“净网”等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专项行

动。（青岛海关、济南海关负责）

2.强化寄递环节治理，督促寄递企业严格落实实名收寄、收

寄验视、过机安检“三项制度”，加强对各类侵权假冒商品等禁

寄物品查验把关。（省邮政管理局负责）

3.加强信息互通，及时通报涉侵权假冒商品和商家名录，指

导寄递企业强化侵权假冒商品辨识培训，严防各类侵权假冒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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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寄递渠道流通。（省邮政管理局牵头，省公安厅、青岛海关、

济南海关、省市场监管局、省烟草专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落实《关于加强侵权假冒商品销毁工作的意见》，组织各

地开展无害化销毁活动，防止侵权假冒商品再流通。（省政府知

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

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持续加大行政保护力度

（一）加大专利权保护力度

1.加强线索搜集，依法严厉打击假冒专利、非正常专利申请

等违法违规行为。（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2.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专业技术支撑，健全完善技术调查

官制度。（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二）加大商标权保护力度

1.严厉打击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加强线索摸排，强化办案

指导和案件督查督办，依法查办一批叫得响的“铁案”。（省市

场监管局负责）

2.加强商标执法办案业务指导，严厉打击恶意申请注册商标

违法行为。（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3.发布商标侵权典型案例和指导案例，以驰名商标保护为重

点加大商标保护力度。（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三）加大著作权保护力度

1.开展青少年版权保护季、院线电影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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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案件督办和案例指导，完善跨区域、跨部门版权执法协作，集

中查处一批侵权盗版大案要案。（省委宣传部牵头，省打击侵权

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组织开展“秋风 2022”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线上线下印

刷、销售非法盗版出版物行为。（省委宣传部牵头，省打击侵权

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3.开展网上图书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强化网上书店（含微商、

微店等）监管，压实网络平台责任，建立完善资质、产品、渠道、

场所核查机制。开展印刷发行企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严

厉打击盗版盗印违规发行等行为。（省委宣传部负责）

（四）加大奥林匹克标志、特殊标志保护力度

1.加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名称及其简称、吉祥

物等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保护，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加强版

权监管和进出口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省委宣传部、青岛海关、

济南海关、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加强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

运会、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等国际大型赛事相关

特殊标志保护。（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五）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

1.以打击侵犯农业植物新品种权行为为重点，部署开展制种

基地、种子市场、企业等检查，强化监管执法，严查套牌侵权、

制售假劣种子等行为。（省农业农村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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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打击侵犯林草植物新品种权行为为重点，对各种林木花

卉博览会、交易会及大型专业市场进行检查，对重点品种、重点

区域、重点企业进行抽查，加大案件查处力度。（省自然资源厅

负责）

（六）加大软件正版化工作力度

1.拓展软件正版化工作范围和领域，坚持正版化与信息化、

信息安全相结合，推进重要行业和重点领域使用正版软件。（省

委宣传部牵头，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进一步完善软件正版化工作机制，加强推进使用正版软件

工作部门联合督查，聘用第三方机构开展年度核查，并向社会公

布核查结果，推动各市、各部门进一步落实软件正版化工作主体

责任。（省委宣传部牵头，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

分工负责）

3.加强软件资产管理，扩大联合采购范围，进一步巩固政府

机关软件正版化成果，推进省属国有企业软件正版化、制度化、

规范化。（省委宣传部、省国资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着力提升司法保护水平

（一）强化刑事案件打击

1.深入开展“昆仑 2022”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

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重拳出击，强力震慑。（省公

安厅负责）

2.强化大要案件侦办，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推进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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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重点地区治理。（省公安厅负责）

（二）优化检察监督职能

1.强化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的刑事、民

事、行政诉讼监督力度，稳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积极参与

社会综合治理。（省检察院负责）

2.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工作，提升知识

产权检察履职能力和水平。（省检察院负责）

3.全面加强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工作，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质效。（省检察院负责）

（三）提升审判工作质效

1.依法妥善运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制裁妨害诉讼行为等

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侵权源头治理、溯源打击，及时有效阻遏侵

权行为。正确把握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损害

赔偿力度。（省法院负责）

2.进一步完善管辖科学的诉讼制度，深化知识产权审判“三

合一”改革，合理定位知识产权案件三级法院审判职能。加强审

判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省法院负责）

3.加大对涉种子刑事案件监督指导力度，为加快种业振兴提

供有力刑事司法保障。（省法院负责）

四、有序推进法规制度建设

（一）完善行刑衔接机制

1.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健全案情通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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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制度，促进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协调统一。（省政

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省打击侵权假冒

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建立健全市场监管领域行刑衔接工作机制，推进行纪贯

通。（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二）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侵权假冒领域信用信息归

集共享，依法依规通过“信用中国（山东）”网站、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予以公示。（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

管局分别牵头，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构筑协作联动格局

1.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推进完善全链条知识产权保

护，强化侵权假冒重大案件督查督办，发挥“指挥棒”作用。（省

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省打击侵权假

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加强侵权假冒涉税案件线索移交，严肃查处相关税收违法

行为。（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推动区域间执法协同，深化胶东经济圈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一体化协作、晋冀鲁豫四省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等区域执法

协作，细化跨区域线索通报、案件协查、执法联动措施。加强上

下联动，对重大案件统一组织执法行动。（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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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聚力增强社会保护意识

（一）强化宣传教育引导

1.召开新闻通报会，组织专家访谈、政策解读，宣传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重大部署和积极成效。公布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

法”，实施有效引导。（省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省委宣传部牵头，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

工负责）

2.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结合“八五”普

法规划全面实施，把打击侵权假冒法治宣传列入普法责任清单，

进一步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省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海关、济南海关、省广电局、省市

场监管局、省自然资源厅、省药监局、省法院、省检察院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

3.举办我省知识产权宣传周，增强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

分工负责）

4.围绕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和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做好政策信息宣传

解读，回应社会关注热点焦点。（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打击侵

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5.推动广播电视精品创作，讲好山东故事，展示山东强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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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把向公众普及、推广打击侵权假冒知识融入日常广播电视报

道。（省广电局负责）

（二）落实市场主体责任

1.指导督促市场主体自查自纠，自我承诺、自我管理，提升

市场主体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加大维权力度。（省政府知

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

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海关、济南海

关、省市场监管局、省自然资源厅、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指导督促互联网企业特别是网络交易平台落实主体责任，

与权利人加强合作，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省委宣传部、省

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鼓励行业组织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自律机制，明确权责、依

法自治、发挥作用，开展行业研究、权益维护、信用评价等工作。

（省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省打击侵

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提升法律服务水平

1.引导律师依法依规参与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推进知识产权

法律服务进商会、进园区，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视情评选发

布律师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典型案例。（省司法厅牵头，省打击侵

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2.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统

筹推进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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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纠纷调

解工作机制，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省委宣传部、

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规范化、均等

化和可及性水平。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力度，

提高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效能。（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支持企业海外维权

强化知识产权预警和维权援助信息平台建设。加强海关执法

信息交换和共享，完善境外展会防侵权管理体系，提升管理知识

产权和应对纠纷能力。（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青岛海关、

济南海关、省贸促会等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

负责）

七、全面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一）强化能力素质建设

线上线下相结合加强业务培训，交流经验做法，建设高素质

打击侵权假冒队伍，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省政府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

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创新监管执法方式

1.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

探索建立智慧监管模式，提升追踪溯源和精准打击能力。（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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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委网

信办、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海关、

济南海关、省市场监管局、省自然资源厅、省邮政管理局、省药

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加强专业技术支撑，通过在线识别等科技手段提高进出口

侵权查发率和案件办理效能。（青岛海关、济南海关负责）

（三）健全考核评价机制

以我省年度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要点为依据，以各市日常工作

成效、报送信息数据等为主要考核内容，优化考评指标，推动各

市责任落实。（省委政法委、省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牵头，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

责）

附件：全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相关

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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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工作相关单位名单

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省委网信办、省通信管理局、省

贸促会，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

国资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广电局、省药监局，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青岛海关、济南海关、省税务局、省邮政管理局、省烟草专

卖局



山东省政府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5月18日印发


